
弘光科技大學 電氣機車、電車作業檢點紀錄表 

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車輛名稱：□電氣機車□蓄電池機車□電車□蓄電池電車         

檢查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車號、設備編號：            

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

檢查結果 

      

前後輪胎壓檢查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方向燈、前後煞車狀況檢查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連結裝置有無異常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制動器有無異常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蓄電池有無異常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配線有無異常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控制裝置之有無異常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 □目視□操作       

改善措施：  

追蹤複查： 

1.檢查結果：設備功能正常請打✓，異常請打，不適用打－。 

2.改善措施：檢查結果發現異常應填寫改善措施，必要時應停止該設備使用。 

3.追蹤複查：登錄於改善措施項目需確認是否改善完成。 

4.本表由作業人員（或委由廠商）檢查，應於當天作業前完成檢查。 

5.本表單經場所人員檢查確認後，經主管核章後自行留存備查。 

檢查人員：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

 

FM-11100-103 

表單修訂日期：114.12.16 

保存期限：三年 


